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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24年5月28日

加強國民教育的措施



（i）整體觀察
所有幼稚園已按照指引的要求及因應幼稚園情況，在不同工作範疇
制定與維護國家安全和推展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

1.學校
行政

4. 家校
合作

3.
學與教

2.人事管
理及教職
員培訓

（一）2022/23學年年度報告及2023/24學年工作計劃
(「報告及計劃」)

5. 績效
指標



（ii）個別範疇表現

1. 學校行政

 持續優化校本機制，包括：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的安排
 校園範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字句或物件的處理，包括
建築物、課室、壁報板及書本（包括實體及電子版圖書、
刊物、單張、電子及網上學習資源）

 在報價／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
容許幼稚園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

報告及計劃涵蓋的措施



（ii）個別範疇表現

1. 學校行政

 持續優化校本機制，包括：
 恰當使用校舍，例如租借校舍
 以幼稚園名義舉辦的活動／於校舍進行活動的安排
 應變措施／策略（例如優化危機處理機制），以應付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2. 人事管理及教職員培訓

 透過不同渠道，例如內部通告／指引、會議等，讓幼稚園
人員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法》

 促進專業發展及培訓，支援教師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透過校本機制，確保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人員（包括
專責人員、校外導師）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校方的要求，
及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制定／優化校本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向幼稚園人員說明
幼稚園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並跟進教職員的工
作表現及操守

（ii）個別範疇表現



3. 學與教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故事、角色扮演、兒歌等活
動，以及閱讀有關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品德教育等
的繪本或圖書等)，幫助學生認識傳統節日、音樂、藝
術，感受國家的傳統文化，逐步建立作為中國人的身
份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教導學生遵守法規，愛護公
物，尊重關愛別人，成為良好公民，讓他們在往後的
學習階段深入地認識國家安全的各方面

（ii）個別範疇表現



4. 家校合作

 與家長保持溝通，讓他們明白和支持幼稚園推行國安
教育

 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加強培養學生正確
的價值觀及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

（ii）個別範疇表現



5. 績效指標（適用於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

 每年舉辦至少一項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校本活動

（ii）個別範疇表現



表現較好的學校
 於學校報告能有系統及全面地檢視及深入分析不同工作範

疇下措施的落實現況，並因應檢視結果和學校的需要，在
新學年計劃中制定／持續完善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措施

 由辦學團體／校董會及學校各職級人員，發揮各自的職
能，共同合作規劃及落實措施，有清晰目標及具體明確的
推行策略，並有相關指引文件（包括推行時間表、人手安
排、所需資源、監督機制等），以協助教職員有系統地開
展各項工作

 能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把國家安全教育納入關注事項，
以自然連繫、有機結合的方式把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學習
元素融入課程及學習活動中

 能善用辦學團體／校外資源，透過跨校／跨界別專業協作
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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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全面檢視、深入分析 

範疇 內容
學校行政 • 由辦學團體或成立小組全面檢視措施，透過全校參與模式推動維護

國家安全教育

 在辦學團體帶領下，透過不同小組／持分者，如聯校校長會、幼兒服
務主管會、聯校課程會、教職員會議等，每年就「維護國家安全教育」
議題共同檢視工作計劃的落實情況、提供建議、從而制定各範疇的
優化計劃；

 由校長、主任及骨幹教師組成「維護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每年
持續檢視課程，策劃及統籌有關國安法工作，並帶領全體教職員一起
參與，以全校模式推動與維護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策略和措施；及

 就不同範疇，如校舍管理／租用、圖書採購、外購服務、員工聘任等，
制定／優化指引，協助教職員更明確清晰地執行相關措施。



示例二：提出執行細節、全校參與 

範疇 內容

學校行政 • 策略具執行細節，讓教職員能妥善執行

 學校安排負責圖書管理的教職員審閱校內圖書及電子教材，以確
認內容符合要求，如發現問題書籍，再交由校長或專責小組覆核
亦會於職員會議上向全體教職員講解選購圖書及教材方面的注意
事項；

 學校就合辦活動、邀請外間機構／講者到校、外購服務等，在合
約／協議內容亦會加入國家安全的相關條款，並會事先對活動內
容進行審閱，以及安排人手到場觀察，以確保內容不會有危害國
家安全的訊息；及

 建立「校園巡查」的校本機制，並備有「校園巡查紀錄表」及相
關要求，以確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室、壁報板等）展
示的字句或物件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示例三：具體展示措施的推行策略 

範疇 內容
人事管理
及教職員
培訓

• 制定全面人事管理策略，加強教師及職工培訓

 由辦學團體為屬校制定員工聘任機制及指引，例如在合約及員工
手冊內加入遵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的內容；並加入相
關條款於外購服務指引及合約中；

 由辦學團體為屬校籌辦／提供校外與《憲法》、《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相關的培訓活動，藉此加深教師對對國家安全教
育的認識；

 學校為教師安排認識中國文化藝術活動，如中華文化探究講座、
扎染工作坊、中國民間藝術認識（皮影戲、剪紙）等，讓教師將
學會知識及技巧引入於日常課堂中，以加深學生認識中國文化藝
術，同時亦加強教師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

 定期傳閱相關通告、指引文件。



示例四：善用家校合作資源 

範疇 內容

家校合作 • 邀請家長走進校園，親身參與中華文化活動

 於特別節慶及國家安全教育日邀請家長到校一起參與升旗儀式，
以增強家長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邀請家長擔任義工，例如剪紙工作坊、新春慶祝活動、端午節包
糭子等活動，與學生一起感受節日氣氛，藉此傳承中國文化及加
強家庭對中華文化的重視；及

 邀請家長陪同出席校外參觀與探訪活動，如參觀消防局及政府機
構，交通安全城等，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成為守法守規的良
好公民。



示例五：通盤規劃、融入課程 
範疇 內容

學與教 • 將中華文化及國家安全教育融入教與學的日程，循循善誘學生

 因應節慶安排特別活動，例如中國週、中秋節提燈會、月餅製作、端
午節包糭子等幫助學生認識傳統節日，感受並欣賞自己國家的傳統文
化，培養國民身份認同，為國家安全教育打好基礎；

 創設校本的「品德教育」課程，並在各單元中滲入遵守法規、關愛別
人、愛國愛家等內容，培養學生成為仁愛、良善及正直的良好公民；

 讓某個級別的學生組成升旗隊，並於恆常週會、各重要節慶日子、學
校重要的日子及特別場合，進行升旗儀式，讓學生學會尊重國旗、國
徽及國歌和學習當中應有禮儀和態度；及

 籌辦校外參觀，如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愛國教育支援
中心、立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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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自評檢視表

就不同工作範圍提供優化建議和良好做法，協助
幼稚園進一步加強和深化相關措施

幼稚園應根據檢視表所列的工作範疇和項目，檢視
幼稚園於本學年推行相關措施的情況及規劃下學年
的工作計劃

《學校自評檢視表》供幼稚園參考



工作範疇 內容
（一） 委派專責統籌人員，領導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有策略地規劃維

護國家安全及國民教育（包括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
（幼稚園不用填寫）

（二） 設立及強化監察機制，檢視和監察實體及電子版學與教資源
（三） 制定及持續檢視與校舍管理和舉辦活動有關的監察機制
（四） 升掛國旗、區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就幼稚園而言，請填寫第

4.2及4.8項；其他項目如適用，可填寫］
（五） 採購事宜
（六） 舉辦具質素的全校性國民教育活動，以及安排學生參與校際、

全港性或全國性的國民教育活動（幼稚園不用填寫）
（七） 為家長舉辦至少一項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幼稚園不用填寫）
（八） 舉辦至少一項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校本活動（只適用於幼稚園）



工作範疇（二）設立及強化監察機制，檢視和監察實體
及電子版學與教資源

2.1. 學校已設立監察機制，促進各學習領域／科目／跨學科組別定期檢視學
與教資源的內容和質素（包括圖書館實體和電子版藏書、由校本設計／
從外間訂購／為學生代訂的印刷和電子版本教科書、教學材料、網上閱
讀平台及其他電子和網上學習資源，以及測考試卷等），確保沒有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2.2. 學校持續檢視及強化監察機制，優化校本指引，確保校園內的書本、刊
物和單張（包括實體和電子版）等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並禁
止任何人士攜帶違規的物件進入校園。

2.3. 學校定期安排教職員試閱及檢查新購入的實體和電子版書籍。
2.4. 學校透過適當和有效的渠道（例如：學校內聯網或教職員手冊），讓所

有教職員清楚知悉有關監察機制及指引內容，並可隨時查閱。
2.5. 學校檢視有關監察機制時，會諮詢／採納／蒐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確

保有效執行相關事宜。



工作範疇（三）制定及持續檢視與校舍管理和舉辦活動
有關的監察機制
3.1. 學校制定、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校舍管理機制及指引，定期巡視校舍，確

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室、壁報板等）展示的字句、塗鴉或物
件，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3.2. 學校定期提醒所有教職員如發現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室、壁報板
等）展示的字句、塗鴉或物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的處理方法（例
如 ：通知校長、主任或訓導組同工即時檢查，並安排職員盡快清除有關
字句、塗鴉或物件）。

3.3. 學校制定、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機制及指引，確保使用者（包括租借機構
／組織）恰當使用校舍。在租借校園場地及設施指引中，加入條款向租借
機構／組織清楚說明不得進行政治宣傳或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3.4. 學校制定、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機制及指引，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
及獲邀人士須符合校方要求，而傳遞的訊息亦須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
及課程目標。



工作範疇（三）制定及持續檢視與校舍管理和舉辦活動
有關的監察機制

3.5. 學校安排教職員監察校園內舉辦的活動（包括邀請校外嘉賓演講、校友為
學生舉辦的活動、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外聘導師任教的活動、外判機
構／組織的活動等），確保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3.6. 學校制定、持續檢視及優化校本應變措施（例如優化危機處理機制）及指
引，以應付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包括適時處理突發情況，並
盡快向教育局報告。

3.7. 學校透過適當和有效的渠道（例如：學校內聯網或教職員手冊），讓所有
教職員清楚知悉有關校本機制及指引內容，並可隨時查閱。

3.8. 學校檢視有關機制時，會諮詢／採納／蒐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確保有效
執行相關事宜。



工作範疇（四）升掛國旗、區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
［就幼稚園而言，請填寫第4.2及4.8項；其他項目如適用，可填寫］

4.1. 學校於每個上課日升掛國旗，每週舉行一次升國旗儀式，並在升國旗儀式
中奏唱國歌。

4.2. 學校於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日、國慶日當日或在上述日子前／後
的上課日，以及重要的日子和特別場合 （例如：開學日、開放日、畢業
禮、水／陸運會、學校周年慶典、國家憲法日及中華文化日等）舉行升國
旗儀式，並奏唱國歌。

4.3. 學校如有足夠旗桿，在升掛國旗時同時升掛區旗。

4.4. 學校已成立負責進行升國旗儀式的升旗隊／制服團體。

4.5. 學校持續安排學生接受升國旗儀式的訓練。

4.6. 學校升旗隊採用中式步操進行升國旗儀式。



工作範疇（四）升掛國旗、區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
［就幼稚園而言，請填寫第4.2及4.8項；其他項目如適用，可填寫］

4.7. 學校在舉行升國旗儀式後，安排國旗下的講話。

4.8. 學校設有監察機制，定期檢查國旗（及區旗）和旗桿組件狀態良好，
以及每次在升掛國旗（及區旗）後檢查位置是否正確無誤。

4.9. 學校設有清晰機制，處理和跟進學生不尊重國旗、國徽、區旗和區徽
的行為。

4.10. 學校訂定國旗（及區旗）的回收及處理的程序，確保於活動使用後妥
善地存放及處理國旗（及區旗）。

4.11. 學校持續教育學生國旗、國徽、區旗和區徽的歷史和精神、升掛及使
用的規範，以及升旗儀式中當守的禮儀。



工作範疇（五）採購事宜
5.1. 學校已參照《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更新版的要求，在報價／招標文件中

加入具體條款，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
關合約。

5.2. 至於在《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更新前已批出的合約或正在進行的採購項
目，學校已／正陸續與已簽約的承辦商取得共識，並在取得校董會／法團
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批准後，在有關合約加入補充條文或簽訂補充
文件，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終止相關合約。

5.3. 雖然學校毋須就5,000元或以下的採購活動進行公開競投，但學校仍會在採
購過程的每個階段進行考量，以防潛在國家安全風險或問題。

5.4. 學校設有校本機制，適時監察承辦商的表現，若發現承辦商涉及不利於國
家安全的活動，會採取相關行動，終止其合約。

5.5. 學校已通知教職員有關以上採購事宜的安排，並要求教職員確切執行。



工作範疇（八）舉辦至少一項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校本活動

8.1. 學校已於本學年舉辦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校本活動。

8.2. 有關活動是配合學生的多樣性、發展需要和能力而設計，讓學生了解
中華文化。

8.3. 學校透過觀察、工作紙或檢討會議等方法評估該活動。

8.4. 經檢視後，學校認為在本學年舉辦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校本活動能達到
預期目標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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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時間表
2022/23學年起
全面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行政及教育
措施，加強全校層面的課程統籌與策劃，在各學習階段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

持續檢視，按需要優化各項已落實的措施
每年11月底前提交上一學年的年度報告及該學年的工作計
劃，有關文件須經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審閱及通過

提交時間 文件
2024年11月底前 2023/24學年的年度報告及 2024/25學年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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